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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08 年
,

索马里海域及附近公

海 (亚丁湾至东非的印度洋区域 ) 连

续发生了多起令世界各国和国际航运

界震惊的海盗劫持事件
。

这些索马里

海盗劫持了包括中国多艘渔船
、

乌克

兰军火货船 (装有几十辆 T72 坦克 )
、

沙特超级油轮
“

天狼星号
” 、

法国豪

华邮轮在内的众多船只
。

其中特别是

在 9 月有 2 艘香港籍船舶被劫持
,

24

名中国船员成为人质
,

美国海军拍摄

的天津渔船
“

天裕八号
”

上中国渔民

被海盗持枪看押的镜头令国人为之动

容
。

我们的同胞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
,

这些场面也经过媒体报道在国内民众

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
。

许多民众纷纷

呼吁政府和军队应当派出海军舰队前

往索马里海域参与国际反海盗行动
,

保护本国船只
,

维护我国的海运生命

线
。

2 0 0 8 年 12 月 1 7 日上 午
,

我 国

上海振华港机公司的
“

振华 4 号
”

在

亚丁湾水域遭到海盗袭击
。

该船是 6

万吨级的特大件专用运输船
。

在船长

的指挥下
,

全体 30 名船员通过数小

时的机智
、

英勇的战斗
,

以及及时赶

到的多国海军部队的支援
,

最终逼退

了海盗
,

脱离了险境
。

但是我们的船

只和船员在遇到危险时
,

只能靠船员

自救 自卫和外国海军的救援
,

终究不

是根本解决办法
,

还是要靠我们中国

海军前往索马里及其附近海域为中国

的各类船只保驾护航
。

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
,

中国外

交部副部长何亚非 20 08 年 12 月 16

日在安理会索马里海盗问题部长级会

议上发言表示
,

索马里海盗活动日益

猖撅
,

己成为一大国际公害
,

对国际

航运
、

海上贸易和海上安全构成严重

威胁
。

中国也是索马里海盗活动的受

害者之一
,

仅今年就有 6 艘中国籍或

中方租用船只在索马里海域被海盗劫

持
。

至今仍有 1 艘船只
、

17 名 中国

公民未被释放
。

中国政府和广大民众

对此极为关切
。

此外
,

索马里驻华大

使阿威尔日前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表

示
,

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
,

索马里
“

始终欢迎中国海军
”。

世界各国政府的反应与行动

据报道
,

早在 2 0 05 年 8 月 22 日
,

美国率先在索马里沿海国际水域建立

海上安全巡逻区
,

派遣 3 艘军舰在当

地巡逻
,

并出兵参与北约对该地区打

击海盗的行动
。

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

科马克在 2 0 0 8 年 1 1 月 2 0 日的记者

会上说
,

海盗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
,

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国不可能单独

解决
,

美方正在努力从外交和政治角

度寻求解决案
,

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

方面合作
,

以通过一项
“

可能有助于

处理涉及公海船只事务的现存某些限

制
”

的决议
。

欧盟 2 0 0 8 年下半年轮值主席国

法 国的国防部长埃尔韦
.

莫兰 n 月

19 日称
,

欧盟己经确定了代号为
“

阿

塔兰塔
”

的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军事行

动
。

此次行动由英国海军少将菲利普
.

琼斯指挥
,

总指挥部设在英国的诺斯

伍德
。

行动期限初步计划为 12 个月
,

于 2 0 0 8 年 12 月份开始
。

他们有以下

三项任务
:

保证世界粮食计划署运粮

船的安全
; 保证该海域其他商船的安

全 ;
在该海域预防和打击海盗和其他

武装抢劫行为
。

这是欧盟成立以来首

次派出海军执行任务
。

俄罗斯作为原来的世界两大军事

大国之一
,

也积极利用机会加强在世

界重点海域的军事存在
。

俄罗斯海军

参谋部近日命令所有海军舰只
,

无论

位于何处
、

执行何种任务
,

在沿途遭

遇海盗后都应对其进行打击
。

据俄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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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媒体报道
,

俄将长期在亚丁湾巡逻
,

还会不时派小型舰队前往协助
。

2 0 08

年 9 月
,

当一艘载有主战坦克和俄罗

斯船员的乌克兰货船在亚丁湾索马里

海域被劫持后
,

俄罗斯便向这一地区

派驻了
“

无畏
”

号导弹护卫舰
。

红海附近阿拉伯 国家 2 00 8 年 H

月 20 日决定建立联合机制
,

加强红

海地区航运安全
,

共同监督
、

跟踪和

打击任何试图进入红海海域的海盗活

动
,

并通过阿拉伯国家联盟协调各国

在国际和地区间打击海盗问题上的立

场
,

呼吁国际社会为此提供技术和物

资帮助
。

也门已向海岸巡逻队增派了

数百名士兵和先进的武装快艇
,

并在

亚丁湾和曼德海峡沿岸配备了雷达以

监控试图接近也门海域的海盗船只
。

据 《印度斯坦时报 》2 0 08 年 H

月 2 1 日报道
,

印度国防部近 日批准

印度海军进入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
。

在采取武力打击行动上
,

印度海军最

为积极
,

宣布击沉 了一艘
“

海 盗母

船
” 。

但是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信息
,

这艘船实际上是刚被海盗劫持的泰国

渔船
,

被印度海军错误击沉
。

印度海

军最近还通过空降特种兵的方式解救

了一艘被海盗劫持的船只
,

逮捕了若

干海盗
。

据韩国 KBS 电视台 2 0 0 8 年 1 1 月

21 日报道
,

韩国政府决定派遣军舰前

往索马里海域执行维护韩国船员安全

任务
。

上个月韩国政府已派遣考察团

至当地进行了考察
,

拟定了具体的派

兵计划
。

韩 国决定首次将派遣 4 5 0 0

吨级的
“

姜邯赞
”

号驱逐舰
,

以 4 到

5 个月为一期
,

轮流将军舰投入海域

执行任务
。

但是韩国最后在派出海军

舰艇的决心上发生动摇
,

至今还未做

出最后决定
。

日本政府已经初步 同意 2 0 0 9 年

派遣海军 自卫队前往亚丁湾护航
,

并

且其有权使用武 力对抗海盗
。

2 0 0 8

年 n 月 21 日据日本共同社报道
,

日

本政府 n 月 20 日汇总了 《海盗行为

防止活动特别措施法案》 (暂名 ) 的

草案
。

除 自卫队员的正当防卫之外
,

草案还允许在海盗进行武力抵抗时使

用武器予以还击
。

中国海军索马里护航行动的法律

依据

第一
,

国际法依据
:

联合国安理

会的决议授权
。

联合国安理会于 2 0 08 年 12 月 2

日一致通过第 18 46 号决议
,

决定延

长各国打击索马里海盗的授权
,

同时

呼吁联合 国为打击海盗发挥协调作

用
。

这是安理会 自20 08 年 6 月以来

为打击索马里海盗通过的第 四份决

议
。

根据决议
,

安理会决定将各国打

击海盗的授权自即日起延长 12 个月
,

呼吁联合国为打击海盗努力发挥协调

作用
,

呼吁各国建立打击海盗的国际

司法合作平台
。

根据 2 0 08 年 12 月 17 日的最新

消息
,

当地时间 12 月 16 日
,

联合国

安理会再度就打击索马里海盗问题通

过决议
,

邀请在索马里沿海打击海盗

行为的所有国家和区域组织与愿意羁

押海盗的国家订立特别协议或安排
,

让这些国家
、

特别是区域各国的执法

人员登船
,

以便调查在打击行动中被

拘留的海盗及其武装抢劫行为并进行

起诉
。

据联合国网站消息
,

决议指出
,

上述做法的前提是登船执法人员在索

马里领海行使第三国管辖权须事先征

得索马里过渡政府的同意
,

而且这类

协议或安排不影响 《制止危及海上航

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》的有效执行
。

决议鼓励在索马里沿海打击海盗行为

的所有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立一个国际

合作机制
,

作为国家
、

区域组织和国

际组织之间就打击索马里沿海海盗行

为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相互沟通的联

络点
,

并考虑建立一个区域信息中心
,

以便交流有关海盗行为的信息
。

这是

安理会 2 0 0 8 年就打击索马里海盗问

题通过的第四份决议
。

索马里政府已再三欢迎和邀请中

国海军前往其海域执行反海盗任务
。

因此
,

在国际法上
,

我国派出海军舰

队前往索马里海域执行任 务已无障

碍
。

不过为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法律

争议
,

建议舰队尽量不直接驶入索马

里领海
,

特别是不要登陆其领土
,

而

主要在其周边公海领域执行任务
。

执

行任务过程 中应当尽力加强与北约
、

欧洲
、

印度
、

美国等国派出的海军舰

艇之间的通讯联络和协调
,

增进相互

信任
。

最好是能建立起国际合作机制
,

协调各国海军舰艇在该海域的行动
,

互相帮助别国船只免受海盗侵袭
。

第二
,

在国内法上
,

并不存在障

碍
。

日本战后宪法第 9 条放弃了战争

权
,

日本也不保留军事力量
。

因此日

本 自卫队在伊拉克部署在其本国法律

上是有障碍的
,

故而 日本国会通过专

「〕立法授权政府向伊拉克
、

印度洋等

区域部署 自卫队
。

中国与日本不同
,

向海外派遣和部署军事力量
,

并不存

在国内法上的障碍
。

中国的宪法和法

律没有任何条款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向

海外部署并采取武力行动
。

因此
,

没

有这方面的顾虑
。

只是在采取军事行

动的程序性法律法规方面
,

我国还比

较欠缺
,

有待进一步完善
。

中国海军索马里护航行动的 目的

和惫义

(一 ) 中国海军护航行动的根本

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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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认为
,

我国派遣海军舰艇执

行护航任务
,

主要可以达到以下几项

目的
:

1
.

维护我国的重要海上运输线
,

特别是石油运输和对欧贸易运输的通

道的安全
;

2
.

锻炼我海军的远洋行动能力
,

发展我海军的远洋护航及必要的低烈

度作战能力
;

3
.

振奋全 国人民及 中国远洋商

船
、

渔船上船员的爱国热情和凝聚办

4
.

抓住千载难逢 的良机
,

使我

军事力量
“

走出去
” ,

获得国际社会

认可
。

(二 ) 中国海军护航行动的重要

意义

第一
,

我军在新时期的多样化任

务
。

我军要承担起为经济发展
“

保驾

护航
”

的作用
。

海洋运输 己成为我国

经济贸易必备的途径
,

但我国商船
、

渔船在国外受到侵害 的现象 日益突

出
。

海军应当承担起为商船
、

渔船护

航的责任
。

同时
,

军队 (海军 ) 应当

借此 良机
“

走 出去
” ,

有所作为
,

实

现在国外海域 的较长时间的军事存

在
,

以突破国际上认为中国不能走出

第一岛链的无形拘束
。

第二
,

增强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

力
。

最近我国派专机接回在泰国滞 留

的数千名中国游客
,

获得了极好的社

会舆论评价
,

也增强了众多中国游客

身为中国公民的优越性和 自豪感
。

同

样
,

我国海军在亚丁湾等海域进行反

海盗护航行动
,

将同样增强爱国热情

和民族凝聚力
,

更好地体现军民鱼水

情
。

例如
,

东海和南海的石油钻井平

台受到外军骚扰
,

当出现我国海军舰

只护卫
、

鼓劲时
,

对石油工程人员的

激励效果是无与伦比的
。

第三
,

承担国际责任
,

体现
“

负

责任的大国
” 。

长期以来
,

一些国家呼吁我国更

多地承担国际义务
,

如派出战斗部队

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
。

至少
,

现阶段

我国可以派出战斗舰艇
,

参与国际反

海盗行动
,

既呼应 了国际呼声
,

符合

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
,

也体现出我国

是
“

负责任的大国
”

形象
,

同时风险

也更小
。

相关建议

对于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次海外

军事行动
,

国人在热情支持的同时也

有一些担忧
,

笔者认为这是完全可以

理解的
。

毕竟中国己在和平状态中发

展了 20 多年 了
,

军队很少执行真正

的军事战斗任务
。

而海军是在西沙海

战之后就没有真正参加过军事行动
,

更从未远离中国周边近海到远洋执行

任务
。

因此
,

笔者也有几点建议
,

供

政府
、

部队相关部门和人士参考
。

第一
,

做好装备和技术支持
,

建

立海军
“

轮战
”

机制

我国执行索马里反海盗任务可派

出两艘战斗舰艇 (一艘驱逐舰加一艘

护卫舰或者两艘驱逐舰 ) 和一艘补

给舰组成的
“

特遣护航舰队
” ,

并随

舰配备一定数量的海军陆战队派 出

舰艇
。

挑选较新型的适航性强的舰

只
,

在舰艇四周的船舷加装近距离武

器
。

目前我海军完全可以抽出这样的

兵力
,

具备这样的装备
。

同时确定接

替的三艘舰只
,

作为第二梯队
,

实行

定期轮换制度
,

可以考虑在第一次派

出南海舰队舰艇的基础上
,

第二次
、

第三次派出分别由东海舰队舰艇
、

北

海舰队舰艇组成的
“

特遣护航舰队
” ,

以保证在索马里周边海域的长期军事

存在
,

同时更多地锻炼海军部队和官

兵
。

在补给上
,

可由其周边友好国家

的海港作为补给港
,

不驻扎
,

只做短

暂停留
,

补充给养
。

这样既确保后勤

补给所需
,

又不落人话柄
,

同时还使

各国逐渐习惯我国海军在国际海域出

现和停留
,

从而为今后更多的海外军

事行动做好铺垫
。

第二
,

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专

门
“

海外行动
”

法律

虽然中国法律上并不存在军队海

外行动的障碍
,

但也没有明确依据
。

在这一点上
,

日本
、

欧盟等国的做法

值得借鉴
。

我们可以考虑由全国人大

常委会专门制定一部
“

解放军海外行

动法
” ,

具体规定解放军派遣各类部

队 (包括海军舰队 ) 执行海外维和
、

护航
、

解救人质等行动 的决定机关
、

相应程序
、

各自权限和责任等
,

使得

军事行动更为有法可依
。

在该法中可

以将制定一些具体的细则的权力委托

或授权给中央军委
,

由其制定相应的

军事法规负责实施
。

第三
,

加强国际合作
,

在国际法

框架内建立军事协作机制

在各类海外军事行动中
,

要更为

注重在联合国的机制中发挥作用
,

尊

重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决议
,

与相关

区域的国家
、

国际组织密切合作
,

并

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军事力量协调
,

最好是建立起专门的协作机制
,

设立

协调指挥机构
。

例如
,

在索马里海域

护航中
,

我国外交机构及驻在当地的

大使馆与索马里
、

肯尼亚
、

也门等国

政府建立军事热线联系
,

与非盟
、

阿

拉伯联盟
、

欧盟
、

国际海事组织等国

际组织建立协作机制
,

可以建议由联

合国授权
,

建立一个协调索马里和亚

丁湾海域多国部队军事行动的联合指

挥机构
。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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